
關

於
r

執

業

最

高

年

齡

限

制

之

合

憲

性

」
之

判

決

—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九
卷
第
三
三
八
頁
以
下

譯

者

：
吳

綺

雲

判

決

要

旨

L
如

憲

法

訴

願

係

針

對

一

僅

是

就

具

體

事

件

，
重

複

法
S

所

含

一

般

禁

止

規

定

之

「i

f

」
時

，
在

當

該

 

憲

法

訴

願

僅

是

以

該

法f

本

身

違

背

基

本

權

利爲
理

由

之

情

形

，
則

即

使f

憲

法

法

院

法

第

九

十

三

二

項

所

 

規

定

之

覆

已

滿

，
亦

屬

合

法

。

L
如

提

起

憲

法

訴

願

係

主

張

-

一
加
予
負
擔
之
法®*

-

因

其

並
没
有

被

擴

展

適

用

於

其

他

相

同

之

情

況

’
因
而

 

逄

背

平

等

原

則

時

’
則

在

當

憲

法

上

明

確

有

經

由

宣

告

該

加

予

負

擔

之

法

規

f

效

而

獲

致

平

等

之

可

能

時

*

則

該

蠡

 

法

訴

願

亦

不

乏

權

利S

之

利

益*

3.
對

一

職

業

之

經

營

所

設

之

最

高

年龄
限

制

係

属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第

七

輯

第

三

七

七

頁

以

下

所

列

判

決

意

義

 

下
之
主
観
的
許
可
要
件
。
執
業
最
高
年
龄
限
制
所
列
之
無
工
作
能
力
的
一
般
性
推
定
’
與

職

於

個

人

人

格

自



由

之

意

義

並

不

相

左*

4.
如
對
於
執
業
最
高

年龄
之

限

制

允

許

有

例

外

，
則
基
本
法
第
十
二f

 

一

項

並

無

命

令

規

定

，
在
當
確
認
申
請

 

人

之

個

人

的

工

’即
必
須
要
核
發
例
外
之
許
可
•

一
九
五
九
年
六
月
十
六
日
第
一
法
庭
_

-
-1

 

B
V
2
1
/
5
7

-
-

本

案

件

係

關

於

助

產

士

…

…
不

服
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一

九

五

六

年

十

一

月

二

十

二

日

之

判

決

——

檐

案

號

碼

1C

 

1
S

.54—

s

i

i

m

,

判
決
主
文

本

憲

法

訴
S

予

駁

回*

理

由

：

A

 '
憲

法

訴

願

人

於一

九

五

一

年

二

月

十

二

日

*
其

滿

七

- h
*

 ,
被

禁

止

繼

續

執

行

助産
士

業

務

，
竑
—

示

，
如



有
違
反
-
將
處
以
刑
罰
。
貝
庫
姆
縣
政
府
及
市
長
針
對
訴
願
所
爲
之
處
分
係
根
據
一
九
三
八
¥

二
月
二
十一

曰
公
布

 

施
行
之
助
產
士
法
第
五
條
(
帝
國
法
律
公
報
第
一
輯
第
一
八
九
三
頁
)
以
及
一
九
三
九
¥

二
月
十
六
日
公
布
之
該
法

 

第
四
施
行
細
則
第
一
條
(
帝
國
法
律
公
報
第
一
輯
第
二
四
五
七
頁
)
"
助
產
士
法
第
五
條
規
定
：

「
帝
國
內
政
部
得
於
聽
取
帝
國
助
產
士
公
會
之
意
見
後
，
訂
定
得
充
助
產
士
之
最
高
年
齡
限
制
。

該
所
訂
之

 

最
高
年
齡
後
即
喪
失
其
作
爲
助
產
士
之
資
格
及
其
開
業
之
許
可
。
」

助
產
士
法
第
四
施
行
細
則
第一

條
規
定-

 

「
助
產
士
之
執
業
最
高
年
齡
爲
滿
七
i

。
」

憲
法
訴
願
人
申
請
核
S

外
許
可
(
第
四
施
行
細
則
第
二
條
)
亦
没
有
成
功
。

憲
法
訴
願
人
曾
提
起
行
政
訴
訟
■，其
訴
在
所
有
審
級
-
最
後
是
被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於
一
九
五
六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二

 

日
之
判
決
——

檔
案
號
碼1C

 

1
9

00.54
——

所

駁

回

。
本
件
憲
法
訴
願
係
針
對
該
判
決
所
提
起
’
其
所
持
理
由
首
先
是
’
 

蠢

行

政

法

院

誤

認

，
行
政
機
關
所
爲
行
政
處
分
所
根
據
之
規
定
是
與
基
本
法
第
二
蠢
一
項
、
第
十
二
條
第一

項
及

 
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相
符
合
的
。
就
此
點
-
憲
法
訴
願
人
申
述
如
下

職
業
自
由
係
人
格
自
由
發
展
權
之
一
部
分
-
該
權
利
僅
能
經
由
形
式
上
的
法
律-

而
不
能
經
由
法
規
命
令
加
以
限

 

制

。
訂
定
助
産
士
執
業
之
最
髙
年
龄
限
制
，
其

目

的

亦

不

在

於

其

他

人

之

權

利

.，
因
孕
婦
要
求
受
到<

悬
定
之
照

 

顧
及
助
產
之
權
利
，
會
因
一
年
齡
已
滿
七
十
歲
之
助
產
±
而
受
到
侵
害
，
這
並
非
可
一
般
性
地
，
而
是
僅
能
依
個
案
預



四

同
婭
普
通
幫
助
生
產
職
業
之
事
實
，
對
於
醫
師
卻
有
不
同
之
規
定-

違
反
了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。
對

 

於
醫
師
並
無
執
業
最
高
年
齡
之
限
制
，
而
對
於
此
項
(
醫
師
與
助
產
士
)
之
不
同
規
定
，
看
不
出
有
明
顯
客
觀
上
的
理

 

由

。
如
果
人
們
是
認
爲
-
身
體
上
和
精
神
上
的
能
力
，
在
滿
七
十
歲
後
*
會
明
顯
地
衰
退
*
那
麼
對
於
助
產
—
所
訂
之

 

執
業
最
髙
年
齡
的
限
制
-
同
樣
更
應
適
用
於
醫
師
-
因

爲

-
雖
然
在
正
常
生
庠
過
程
之
情
形
-
醫
師
與
助
產
士
之
工
作

 

是
相
同
的
，
但
在
複
雜
、
麻
煩
之
情
形
，
正

是

須

由

醫

-
而
這
時
醫
師
應
負
的
責
任
更
重
得
多=

與
聯
邦
行

 

政
法
院
見
解
不
同
的
是
-
由
助
m

 士
幫
忙
生
#-
與
由
醫
師
幫
忙
生
產
-
這
二
項
事
II
-
絶
不
會
因
W

師
受
有
另
一
種
的

 

訓

練

-
而
就
不
同
；
因
爲
這
對
其
精
神
上
及
身
體
k

之
工
作
能
力
毫
無
影
響=

而
此
處
主
張
之
應
對
腎
師
和
助
產
士
同

 

等

看

待

，
內
容
上
不
可
能
是
對
腎
生
亦
引
進
相
同
的
執
業
最
高
年
齡
的
限
制
；
如
果
立
法
者
對
於
臀
師
助
産
時
之
較
高

 

難
度
的
工
作
-
並
不
認
爲
是
有
必
要
須
i

業
最
^
^
年
齡
的
限
制
，
且
没
有
人
想
到
，
醫
師
在
達
到
：
定
年
齡
之
後-

 

即
應
禁
止
其
從
事
該
類
醫
師
行
爲
的
話
，
那
麼
對
於
助
產
士
所
從
事
者
乃
是
較
簡
單
的h

作

-
即
更
不
應
i

業
最
高

 

年
齡
的
限
制=

因

此

-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僅
是
確
認
-
立
法
者
因
無
將
腎
師
與
助
産
士
同
等
宥
待
，
其
行
爲
已
屬
違
憲-

 

這
足
不
夠
的
；
聯
邦
淑
法
法
院
應
更
進
而
將
現
有
對
於
助
m

士
所
設
之
執
業
最
高
年
齡
的
限
制
廢
除
。
人
們
不
僅
在
事

 

實
上
常
優
先
利
用
一
個
比
較
具
有
經
驗
的
，
亦
即
年
齡
較
大
的
助
產
士
-
而

且

-
尤
K

是
比
起
一
個
、較
少
經
驗
 

之
f

,
人
們
也
有
理
由
常
耍
先
利
用：

較
具
有
經
驗
、
年
齡
較
大
之
助
產
士
。

如
以
上
之
請
求
不
被
准
許
-
憲
法
訴
願
人
作
輔
助
性
的
主
張
-
因
其
還
是
精
力
非
常
充
沛
，
且
是
一
個
非
常
受
歡

 

迎
的
助
產
士
-
因
此
有
依
助
库
士
法
第
四
施
行
細
則
第
二
條
-
申
請
一
例
外
許
可
之
請
求
權
。
拒
絶
核
發
該
項
許
可-



依

其

見

解

’
乃

是

違

憲

的

.

憲
法
訴
願
人
放
寨
爲
言
詞
辯
論
。

B

、
本
憲

I

願
之
提
起
是
合
法
的
"

憲
法
訴
願
人
依
其
所
提
起
憲
法
訴
願
之
文
句
-
雖
然
僅
是
針
對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於
一
九
五
六
¥

 

1

月
二
十
二
日

 

所
作
之
判
決
’
但

依

其

要

i

法
訴
願
人
亦

在

追

求

能

饔

前

一

、
二
審
行
政
法
院
之
判
決
以
及
行
政
機
關
所
爲
之

 

裁

決

。
針
街
該
§

|

之
裁
决
■
憲

f

願
人
已
向
法
院
提
起
新
訟
*
且
己
用
盡
了
法
律
途
徑
，

本
憲
法
訴
願
並
不
因
作
爲
助
產
士
之
資
格
及
其
開
業
之
許
可
，
於
達
到
執
業
最
高
年
齡
時
依
法
喪
失
’
而
爲
不
合

 

法

；
亦
即
該
法
本
身
對
於
每
一
助
產
士
’
至
少
在
其
屆
滿
七
t

時

’
即
已
造
成
—

 ’
現
時
之
侵
害
’

，
憲
法
訴
願
人
本
應
可
於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十
三
條
第
三
項
所
規
定
之
期
限
內
提
起
憲
法
訴
願
，
予
以
撤
銷
*
主

張

I

法
律

®

建
憲
，因
此
是
無
效
法
律
見
解
之
人
-
-
-
即

S

法
律

®

括
對
其
基
$

利
造
成
直
接
且

現
時
之
侵
害
-
-
-
得
等
待
-
視
該
法
律
f

是
否
爲
行
政
機
關
及
法
院
當
作
有
效
處
理
’
並
—

加
以
適
用
’
該
人

可
針
對
該
法
律
-
亦
可
針
對
僅
是
將
一
般
法
律
所
規
定
之
要
求
或
禁
止
-
於
具
體
案
件
加
以
「
重

複

」
之
行
政
機
關
的

 

裁

決

-
提
起
憲
法
訴
願
’
予
以
撤
銷*

如
果
在
這
期
間
’
針
對
一
法
律

f

本
身
提
起
憲
法
訴
願
之
期
限
已
過
’
則
針

 

對
執
行
該
法
律
規
範
所
爲
之
行
政
行
爲
所
提
起
之
憲
法
訴
願
的
合
法
性
，
並
不
受
影
響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四
輯

 

第
七
頁
起
〔¥

|

頁
〕
)
。



六

本

憲

法

訴

願

就

其

以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s

 1

項

作
爲： W

1
:

決

對

助

產

士

所

設

之

執

業

最

高

年龄
係

屬

無

效

之

基

礎

 

的

範

圍

內

，
亦

是

合

法

的

*

此

處

並

不

欠

1

利
^

之

利

益

。
雖

然

，

一

個

除

此

之

外

是

合

乎

憲

法

之

規

定

，
是
否

 

會

因

不

將

該

規

定

擴

大

適

用

至

其

他

*

同

類

之

情

形

’
即

變爲

違

憲

’
是

有

疑

問

的

；
在

此

種

情

況

下

’
也

許

應

只

能

 

確

認

立

法

者

不

將

該

規

定

擴

大

適

用

至

其

他

同

類

情

形

之

不

作

爲
-
是

違

憲

的

.
，
用

此

方

法

並

不

能

補

救

憲
S

願

人

所
主
張
之
所
受
的
侵
害
。
但
是
在
具
體
之
情
形
下
-
-
-
與
憲
法
訴
願
人
所
提
之
聲
請
相
符
合
的
-
-
-
應
有
可
能
經

由
宣
告
該
現
有
之
規
i

屬
無
效
之
途
徑-

明
確
地
達
到
憲
法
上
的
平
等
。

C

 '
本
憲
法
訴
願
無
理
由
。

基
本
法
第
二
f

 一
項
在
本
案
作
进
法
上
之
審
査
時
，
之
所
以
不
能
考
慮
適
用
，
其
原
因
在
於
，
該
規
定
僅
在
不

 

受
特
別
基
本
權
利
保
護
之
特
定
的
生
活
領
域
範
圍
內
，
方
得
加
以
引
用
(
參
照
解
邦
憲
法
法
判
决
第
一
輯
第
二
六
四
頁

 

〔
第
二
七
三
頁
以
下
〕
；
第
六
輯
第
三
士
一
頁
〔
第
三
十
七
頁
以
下
〕
以
及
——

以
相
同
法
律
見
解
爲
基
礎
的一

#

 
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七
輯
第
三
七
七
頁
〔
第
三
八
六
頁
〕
)*

憲
法
訴
願
人
主
張
其
職
業
自
由
受
到
侵
害
•，對
此
應
是

 

以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f

 一
項
爲
判
斷
之
標
準
。

n

 '



但
是
亦
無
連
背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項*

L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二

德1

項

生

—

，
所

—

有

的

，
非

經I

式

法

律-

而

是

經

由

法

規

$

所

公

布

的

職

業

 

自

由

的

規

定

都

已

失

其

效

力

’
此

種説
法

是

不

正

確

的

•
吾

人

不

須

去

檢査
’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二f

 1

項規定下 

之

一

般

「
法

律

」
，
是

否

裔

法

第

十

四S

 一
項
之
情
形
同
(
f

憲
法
法
i

決
第
八
七
十
一
頁
以
下
〔第
 

七

十

九

頁

〕

)*
是

指

全

部

的

法

律

規

範

；
因爲

’一

個
爲
未

來

之

立

法

所

制

定

的

形

式

立

法

的

要

求

’
絶
對

不

能

適

 

用

於

制

憲

前

之

法

律

。
此

處f

用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二

三

條

第

一

項

之

原

則

-
而

非

例

外

(
參

考

聯

邦

廉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第

 

九
輯
第
六
十
三
頁
〔
第

七

十

頁

〕
，
第
七
十

三

頁

〔
第

七

十

六

頁

〕
，
第

二

一

三

頁

〔
第

二

二

二

頁

〕
)
。
唯
有
如
此

 

，
才
能
及
*

m

之

立

法

者

-
免

去

從

事

以

下

不

能

執

行

之

H

作

，
亦

即
爲
了

要

罾

如

說

經

由

形

式

立

法

程

序

 

制

定

必

要

之

代

替

品

-
先

要

對

於

所

暮

有

的

-
不

是

以

形

式

法

律

存

在

之

—

之

繼

續

有

效

性

*

加

以

審

查

.
，
唯
有

 

如

此

’
尤

其

是

遂

避

免

至

制

定

完

成

新

的

規

定

之

前

這

段

時

間

之

無

法

律

之

f

 •

i

助
産
士

法

第

四

施

行

細

則

之i

完

成

是

否

完

全

無

瑕

疵

之

點

(
參

照

關

於

一

九

五

0

年

五

月

九

日

公

布

施

 

行

之

一

柏

林

對

於

助

產

士

執

業

年龄
最

高

限

制

之

行

政

命

令

之

柏

林

高

等

行

政

法

院

之

判

決

-
載
於
判
決
第
一
輯
第
一

 

六
七
頁
)

-

不
必
懷
有
質
疑
。如
果
第
四
施
行
細
則
之
序
言
士
法
第
五
條
之

f

 

*

而

該

篇

定
，
f

 

定

執

業

最
髙
年

齡

限

制

之

前

-
須

聽

取

帝

國

助

產

士

公

會

之

意

見

’
那
麽
即
使
在
該
序
古
口
中
並
無
明
文
地
確
認
’
也
應

 

該

可

推

論

出

是

已

聽

取

了

帝

國

助

產

士

公

會

之

意

見

*

L
對
助
産
士
設
定
執
業
之
最
高
年
賞
屆
滿
七-H

g

,
在
內
容
亦
不
f
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二

業

一

項

。

七



八

a)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已
在
其
一
九
五
二
年
四
月
三
十
日
(
載
於
M
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一
輯
第
二
六
四
頁
〔
第
二
七

 

四
頁
以
下
〕
所
作
之
判
決
中
認
定
，
對
於
個
別
之
職
業
設
定
執
業
最
高
年
齡
之
限
制
，
並
不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
 

一
項
之
規
定
，
但
在
該
判
決
中
，
對
此
一
問
題
並
無
再
深
入
探
射
。
該
判
決
作
爲
立
論
基
礎
之
觀
點
-
大
f

是
來
自

 

「
葯
局
判
決J

 (
載
於
f
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七
1

三
七
七
頁
)
。
依

「
葯
局
判
決
」
之
內
容
1

法
律
規
定
是
否

 

違
背
基
本
法
第
七
二
業
一
項
之
規
定
，
應
視
其
是
在
限
制
職
業
經
螢
或
者
限
制
職
業
選
擇
，
且
如
係
後
者
之
情
形-

 

則
親
其
限
制
之
「
階

層J

 (
 

S
t
u
f
e

 )
是
在
客
觀
之
許
可
要
件
上

*

設

定

—

最

高

年

齡

限

制

之

意

義

並

非

僅

是

對

於

職

業

經

營
爲
限

制

。
對

於

設

定

論

最

高

年

齡

限

制

之

效

果

，
 

法

律

規

定

之

措

詞

如

何

’
並

非

決

定

之

點

•
，
即

使

只

是

111

止

繼

續
爲
職

業

活

動

’
而

非

聲

廣

義

意

義

下

之

「
屬
於
一

 

職

業

之

資

格J

取

消

’
亦

非

是

單

純

對

職

業

馨

之

■

。
對

於

某

一

職

業

活

動

，
設

定

最

髙
年

齡

限

制

，
其

所

表

示

 

的

-
在

憲

法

上

，
應

是一

許

可

的

要

件

，
亦

即

允

許

繼

續

得

執

業

之

要

件

。
因
爲

，
職

業

選

擇

了

自

由

不

僅

是

指

開

始

 

從

事

某一

職

業

之

決

定

-
而

是

亦S

了

一

有

特

定

職

業

之

人

，
是

否

以

及

願

意

繼

績

從

事

該

職

業

多

久

。
因

此

，
職

 

業

選

擇

自

由

之

行

使

’
不

僅

是

在

從

事

職

業

之

前

以

及

在

從

事

職

業

之

時

’
而

且

也

是

S

關

於

停

止

從

事

職

業

之

決

 

定

之

時

(
參

照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第

七

雲

三

七

七

頁

〔
第

四

o

1

頁

〕

了

設

定

執

業

最

高

年

齡

之

限

制

是

對

於

職

業

選

擇

自

由

之

主

觀

、
而

非

客

觀

之

許

可

要

件

「
階

層

j

 

t
s
t
a
f
e

所
爲
之

 

干

預*

對

執

業

之

最

高

年

齡

設

限

，
其

出

發

點

乃

是

認
爲
-
人

至

一

定

年

齡

通

常

即

不

能

再

符

合i

從

事

職

業

之

要

 

求

。
這

特

別

是

在

甚

至

無

一

致

之

職

業

工

作

’
及

對

職

業

工

作

亦

無

一

致

要

求

之

公

務

員

’
 

®

定

有

服

務

最

高

年
龄



之

限

制

-
最
爲
明
顯
(
參
照
帝
國
法
院
民
事
判
決
第一

〇
四
輯
第
五
十
八
頁
〔
第
六
十
二
頁
以
下
〕
)
。
此
種
設
定
執

 

業
最
髙
年
齡
限
制
之
規
定
，
並
不
因
其
對
於
所
有
受
牽
連
之
人
-
有
絶
對
的
封
鎖
的
效
力
-
即
是
屬
於
繼
績
核
發
該
職

 

業
許
可
之
客
觀
要
件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七
輯
第
三
七
七
頁
〔
第
四

◦
六

頁

'
第
四
〇
七
贾
〕
。
逍
在
判
斷

 

一
規
定
是
否
屬
於
主
觀
許
町
要
件
或
是
客
観
許
可
要
件
之
問
題
h

，
並
不
足
決
定
之
點
；
而
是
應
取
決
於
履
行
該
要
件

 

之
法
律
上
的
歸
類
：
如
果
是
涉
及
應
具
備
之
個
人
之
資
格
、
能

力

-

則
都
是
旖
於
主
観
許
讨
要
件
-
設
定
執
業
最
卨
年

齡
限
制
所
生
之
法
律
上
的
效
果
在
於
，
如
此
即
推
定
——

得
駁
斥
或
不
得
加
以
駁
斥

-
-
該
職
業
T .
作
S

那
時
起

,
在
所
有
其
得
執
業
之
地
方
-
亦
即
完
全
撇
開
該
工
作
者
，H
身
以
外
之
所
有
情
況
，
缺
乏
從
事
該
職
業
所
必
須
之
能

 

力

D
b)
對
助
產
十
所
設
執
業
最
高
年
齡
之
限
制
，
既
屬
+
觀

之

許

可

要

件-

此
種
主
觀
要
件
之
設
定
即
應
符
合
聯
邦
淑

 

法
法
院
判
決
铒
第
七
輯
第
一
.七
七
頁
判
決
中
所
列
之
限
制
。
設

定

時

-
與

其

所

追

求

的

-
能
按
照
規
定
履
行
該
職
業
T
 

作
之
u
的

，
不
得
逾
越
比
例
原
則
且
——

如
在
職
業
經
赞
階
屑
所
設
限
制
規
定
，

J

適
用
的
^
^
^
該
設
定
要
件
本
身
不

 

得

已

包

含

有

過

重

'
不

能

再

期

待

，
因
而
趄
違
憲
之
負
擔
。
在
將
助
產
士
之
執
業
最
高
年
齡
限
定
爲
屆
滿
七
十
歲
，
則

 

並
無
逆
反
比
例
原
則
或
違
憲
之
負
擔
的
情
形
。

就
如
同
除
了
執
業
最
髙
年
齡
限
制
之
外
-
另
外
很
多
的
-
有
部
分
亦
是
對
助
庠
士
職
業
有
重
大
影
響
-
但
在
本
案

 

並
没
有
被
提
出
作
爲
審
丧
對
象
的
一
些
規
定
所
顯
示
的
-
立
法
者
之
出
發
點
是
認
爲
，
助
產
士
爲
職
業
行
爲
時
存
在
的

 

危
險
性
很
大
且
隨
時
Hr
能

發

生

-
因
此
採
取
廣
泛
的
謹
愼
措
施
——

亦
包
括
爲
確
保
助
產
士
本
身
職
業
h
.能

力

之

措

施



1
〇

——

是

不

可

避

免

的*

 S

憲
法
法
S

此
亦
作
相
同
之
S

 •
對
於
母
親
及
小
孩
的S

太
重
要
且
所
可
能
發
生
的

 

危險太大’因
此
’對

於

且

健

全

的

S

上
及
精
神

上

能

力

的

高

度

要

求

，
即f

經-a
t
s

定
對
於
職
業

 

自
由
—

重

大

之

規

定*

亦

是

公

平

合

理

的*

對

於
助
產
士
之
能
力
必
須
明
確
地没
有
質
疑
*
讓
每
一

 §

女
|

百

 

分

之

百

地

信

任

她

們*

立

法

者

面

對

已

存

在

之

危

險

-
得f

何
法
律

上

可

能

採

取

的

預

防

措

施

’
甚
至
皆
可

M
W
N
H

 

健

康

政

策

所

需

要

的

。
設
定
執
業
最
高
年龄
限
制
僅
是
其
中
一
措
施
而
已
。

這項涉之助產士

 f

很

大

的

影

響

，
但
並
不
逾
越
基
本
人
權
上
所
要
求
的
比
®

則
及
期
待
可

 

能

性

之

界

限

*
吾

人

一

般

不

僅

是

公锇

人

員

所

設

之

最
髙

服

羣

齡

限

制

-
而

且

罾

如

在

翼

蠢

自

社

富

 

|

始
領
$

金

之

規

定

的

看

法

-
其
出
發
點
乃
是
1

 ’
 

作

者

平

均

而

言

，1

七
i

時
會
體
联
到
能
力

 

滅

弱

-
此

允

許

，
在

有

些

情

況

要

求

-
以

法

律

的

方

式

予

以

休

止

。
個

别
私
人
對
老
年
所
作
的is

n
i
m

施

，
特

量

在

 

人

壽

農

以

及

餐

老

金

歲

’
按

照

經

驗

’
亦
都
是
依
照
這
個
年
龄
；
逭

證

實

了

國

職

業
S

所

舊

黯

限

 

制

的

規

定

，
其

本

身

並

不
即
已
造
成
遇
重
之
負
擔
-
因

此

是

不

可

期

待

的

-
更
何
況
執
業
最
高
年

龄
還
是
設
定
在
七
十

 

f

滿

之

時
1
對

此

不

能

主

張

人

民

之

(
根
據
概
率f

求

得

的

)
§

#

命

已

延

長

-
$
爲
反

駿

的

理

由

-
因爲

 

尚
未
有
與
此
相
當
的
可
雎
認
戰
業
上
的
工
作
能
力
可
持
嫌
至
更
老
的
年
齡
’
 

S

因基
於現
況

-

S

在

 

這

個

職

業

自

由

階

層

上

’
 
f

有

期

待

之

干

預

合

理

的

’'*
此

-
經

—

定
S

最
髙
年
齡
限
制
所
爲
之
干

 

預
即
亦
不
逾
越
比i

則

之

界

限*

對
此
也
不
能
提
出
反
駁
的
理
由

m

 ’
因
爲
助
產
士
是
»

一
自
由
業*

因
此
立
法
S

於
助
產
士
逭
§

§

應



負

特

別

考

慮

的

義

務

’
尤

其

是

’
國

家

對

一

般

或

是

至

少

對

於

此

類

之

職

業

’
在

基

本

人

權

上

S

務

*

能

力

之

缺

乏

 

在

個

案

上

去

證

明

-
而

不

是

如

設

定

一

般

、
有

效

的

執

業

最

高

年

齡

限

制

’
僅

是

以

一

概

括

性

的

推

定

’
加

以

干

預

。

助

產

士

職

€—

^
作

爲

「
自

由

」*
—

之

特

徵

在

於

’
國

家

基

於

該

職

業

係

提

供

大

衆

生

存

的
i

措

施

’
 

因

此

即

讓

從

事

該

自

由

業

的

人

得

以

執

業

*

正

是

在

此

種

情

形

之

下

，
國

家

亦

得

對

被

指

定

提

供

該

生

存

S

措

施

之

 

人

所

可

能

產

生

的

危

險

，
加

以

防

範

•
這

在

當

國

家

——

如

同

在

助

產

士

法

A

——

規

定

一

種

形

式

的

強

制

使

用

時

，
 

更

應

如

此

.
，
此

時

’
立

法i

至

負

有

某

種

程

度

之

義

務

’
對

於

因

職

業

能

力

喪

失

極

可

能

產

生

之

f

 ’
採
取
廣
泛

 

及

有

效

之

預

備

措

施

*
對

此

，
立

法f

是

以

制

定

一

依

據

經

驗

、
平

均

之

概

括

規

定

的

方

式

，

®

職

業

之

能

力

並

 

不

是

依

個

別

之

個

人

加

以

判

斷

，
這

與

職

業

自

由

之

意

義

是

在

爲
每

個

個

別

個

人

人

格

之

自

由

，
並

不

衝

突

*

帝

國

法

 

院

就

公

法

範

圍

內

所

爲

之

判

決

(
帝
國
法
院
民
事
判
決
第
一

 o

四
輯
第
五
十
八
頁
)*

亦
得
作
爲
此
種
概
S

定

 

方

式

並

不

侵

犯

職

業

自

由

基

本

權

利

之

辯

解

理

由

*

尤

其

是

該

法

律

規

定

——

如

在

助

產

士

法

一

^
許

在

當

助

產

士

 

個
人
之
能
力
尚
足
夠
時
’
允
£

予

例

’
更

是

如

此

，
雖
然
對
f

外

之

核

准

並

無
f

權

。

對

此

’
不

能

不

考

慮

到

的

是

’
這

以

概

括

方

式

所

加

之

負

擔

被

減

輕

且

法

律

f

其

加

以

負

擔

之

干

預

的

同

時

’
 

相

對

地

亦

採

取

了

同

樣

是

概

括

式

的

獎

勵

措

施

。
助

產

士

法

已

經

由

建

立

受

僱

人

之

保

險

義

務

’
對

所

有

助

產

士

——

 

亦

包

括

那

些

無
i

關

係

者

N

老
一
^

了

預

備

之

措

施

；
經

由

此

’
在

達

到

執

業

最

高

年

齡

時

’
生

活

上

某

種

程

 

度

最

低

之

需

求

即

已

獲

得

了

保

障

。
除

此

之

外

，
法

律

更

透

過

其

他

一

連

串

之

規

定

，
臂

如

，
每

一

懷

孕

者

(
以

及

每

 

一

醫

師

常

助

生

產

者

)
皆

有

延

請

一

助

產

士

之

義

務

、
實

施

國

定

費

用

制

度

以

及

保

證

每

年

之

最

低

收

入

，
來

獎

勵

該



職
業
及
從
事
該
職
業
之
人-

如
果
以
此
綜
合
連
貫
之
觀
點
來
看
執
業
最
高
年
齡
的
限
制
，
則
吾
人
並
不
能
確
認
，
它
逾
越
了
合
法
限
制
職
業
自

 

由
規
定
之
界
限
。

對
執
業
最
高
年
齡
的
限
制
並
不
逾
越
合
法
限
制
職
業
自
由
規
定
界
限
之
點
，
亦
不
能
以
在
達
到
執
業
最
髙
年
齡
時

 

-
不
佴
喪
失
作
爲
助
库
上
之
資
格
，
亦
終
止
其
開
業
許
可
爲
理
由
加
以
反
駁
。
因
爲
開
業
許
可
所
生
之
效
果
僅
届
表
示

 

一
個
被
承
認
、
有
資
格
之
助
m

士
得
獨
立
-
亦
即
在
一
個
機
構
之
外
-
從
事
贺
助
生
產
之
工
作
。
在

此

-
喪
失
被
承
認

 

之
資
格
即
已
包
括
了
喪
失
開
業
許
HJ
之
效
力
D
開
業
許
可
如
無
被
承
認
之
資
格
，
法

律

即

不

能

存

布

。

nr
、

亦
無
違
背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=

L

制
定
法
律
f

之
工
作
——

因
爲
待
規
範
之
關
係
從
來
不
會
是
百
分
之
百
一
致
^
^
亦
總
是
包
括
了
就
何
種
事

 

實

，
才
應
生
在
法
律
規
範
中
所
描
述
之
法
律
結
果
的
決
定
-
换

S
之

，
在
該
所
制
定
法
律
規
範
意
義
下
-
那
此
事
實
乃

 

是

「
相

同

」
的

，
因
而
應
納
入
其
構
成
要
件
之
内
。
立
法
者
在
作
有
關
那
些
事
實
應
被
視
爲
是
足
夠
「
相

同

」
，
以
便

 

對
其
作
相
同
規
定
之
決
定
時
-
並
非
是
完
全
自
由
的
；
立
法
者
不
得
無
視
枉
該
事
件
本
身
所
存
在
之
法
以
及
深
植
於
社

 

會
之
一
般
的
正
義
觀
念
。
尤
其
是
在
當
有
待
規
範
之
多
種
生
活
關
係
，
因
其
係
屬
於
一
個
而
且
是
冋
一
之
「
生
活
領
域

 

」
，
亦
即
屬
於
一
休
戚
相
關
社
會
生
活
之
整
體
-
而
有
很
多
相
同
之
處
，
且
通
常
在
現
行
法
中
也
已
經
作
爲
一
個
單
位

 

-
突
出
與
其
他
者
不
同
時
-
這
項
要
求
就
表
現
特
別
明
顯
。
因

此

，
在
這
種
情
形
下
-
比
較
^
.
而

言

-
容
易
去
判
斷
，



'■■T-
等
原
則
所
要
求
於
立
法
：
的
M

什

麼

=

另
外
H .
逛

比

較W
難
的
是
當
被
問
到
，：

個
爲
一
特
定
的
牛
活
領
域
Li.
制
定

 

之
規
定-

茶
於
平
等
原
則
，
是
否
應
被
採
納
適
用
於
：
艽
他
之
生
活
領
域
■■在
此
稀
情
形
-
立
法
者
原
則
L

應
省
較
大

 

之

活

動

由

的

權

利

；
關
於
-T-
等
之
問
遇
應
更
「
寬
定
大
量
」
地

-
山

：
更
高
且
更
廣
泛
之
角
度
去
判
斷
。
由
此
種
角

 

度
觀
點
觀
察-

一
些
個
别
事
件
、
日
常
爭
務
等
所
具
有
-
比
較
是
「
偶

然

」
之
平
等
，
並
不
足
夠
；
因
爲
與
這
此
'
「
偶

 

然

」
之
平
等
相
對
的
是
一
些
就
其
整
體
S

徵
其
係
另
一
生
活
領
域
的
事
實
和
情
況
。
立
法
者
不
得
自
始
即
因
T

等
原
則

 

-
只
去
考
虛
在
此
-;
侗
生
活
領
域
相
一
致
之
處=

他

得

-
甚
至
足
必
须
就
梅
一
領
域
之
整
體
-
及
其
個
別
内
部
之
秩
序

 

加
以
評
價
-
然
後
決
定-
是
相
同
的
部
分
或
足
不
同
的
部
分
是
屯
要
的
。

原

則
h

 -

個

個

職

業

在

法

律
k

或

傳

統

上

鮮

明

表

露

出

策

之

職

業

形

象

亦

是

個

別

獨

立

之

生

活

領

域

.，
因

此

-
國

 

家

對

於

職

業

所

爲

之

規

範

，
其

程

度

及

範

圍

择

先

皆

應

由

個

別

職

業

本

身

之

問

題

決

定

。
如

果
該
些
規
範
與
基
本
法
第

 

卜

二

條

第

一

項

不

違

背

-
則

在

當

可

能

會

牽

涉

至

其

根

深

蒂

闹

之

另

一

種

完

全

不

同

之

職

業

形

象

時

，
平
等
股
則
很
少

 

會

迫

使

該

職

業

須

與

其

他

職

橥

作

局

部

的

相

同

處

理

；
因

爲

不

如

此

的

話

-
該

職

業

結

構
h

:的

作

爲

一

侗

單

位

，
可
能

 

會

經

山

與

其

他

職

業

相

互

問

很

難

協

調

一

致

之

侗

別

的

作

相

同

的

處

理
f f n

受

到

破

壞

。
尤

其

是

在

一

個

T:
預
全
部
職
業

 

行
爲
^

.

如

限

制

執

業

最

尚

年

齡

——

H .
已

因
r f a

涉

及

該

職

業

整

體

結

構

之

規

範

，
亦
得
顧
及
每
個
個
別
職
業
之
整
個

 

形

象

。
這

在

適

用

於

某

種

職

業

之

規

範

對

於

他

種

職

業

之

結

構

-
因

此

二

種

結

構

在

社

會

上

及

法

律
h

有
很
大
之
不
同

 

-

吋
能
库
生
之
影
#

愈

深

之

情

形

-
顯

得

愈

明

顯

=

唯

有

在

即

使

以

如

此

廣

泛

及

「
竞

宏

大
M

」
之

觀

點

考

虛

-
仍
強

 

硬

須

侖

爲

相

同

處

理

之

義

務

時

，
在

當

立

法

名

就

一

問

題

-
對

某

一

種

職

業

規

定

與

他

種

職

業

不

同

時

-
即
H r

能
違
背



一
四

'
平

等

原

則

。
但
是
通
—

解
不

同

的

處

理

是

合

憲

的

推

定

即

是

，
有

可

能

根

本

是

錯

的

，
先
列
*
相
同
"
之
個
別
事
件

 

’
以

便

然

後

才

去

審査
■
雖
然

在

細

節

方

面

有

這

些

相

同

之

黠

’
就

整

髏

而

言

’
是

杏

仍

有

足

夠

的

不

同

的

妻

存

在

 

，
以
作
爲
立
法
者
不
爲
相
同
處
理
之
辯
解
理
由
。

2.
本

案

之

情

形

即

是

如

此

。
在

審i

業

最
髙
年

齡

限

制

時

’
要

與

助

產

士

職

業

能

作

有
i

之

比

較

者

，
在
醫

 

f

業

中

除

醫

生

之

職

業

外

’
其

他

之

職

業

從

一

開

始

即

不

予

考

慮

•
醫

生

及

助

產

士

兩

種

職

業

雖

然

—

「
自

由

業

 

」
；
但

是

其

結
f

完

全

不

一

樣

的

•
醫

生

職

業

之

發

展

成

作爲
一

自

由

業

已

有

一

段

很

長

時

間

；
該

職

業

之
f

直

 

至

今

天

仍

然

受

該

發

展

遇

程

根

本

上

的

影

響

。
朁

生

截

業

之

特

徵

在

於

在

經

濟

方

面

’
自

己

須

負

髙
程

度

之
责
任

和

風

 

險

-
尤

其

在

執

行

業

務

本

身
*

亦

須

自

己

獨

立

負

貴

•
道

個

結

構

之

個

別

之

基

礎

’
罾

如

社

會

上

i

須

具

特

別

的

學

 

術

上

訓

練

之

評

估

’
可

能

亦

不

再

具

有

其

以

往

之

意

義

-
但

是

該

職

業

形

象

之

整

體

’
直

至

今

天

-
仍

未

改

變

•
封

執

 

業

設

定
i

年

龄

限

制

’
而

不

引

入

實

施

養

老

之

措

施

-
是

很

不

可

能

的

.
，
如

此

將

會

改

變

該

職

業

之

整

個

$

 

*

助

產

士

職

業

形

象

與

以

上

所

述

之

醫

生

職

業

形

象

有

很

大

之

不

同

：
該

職

業

是

在

不

久

之

前

’
透

過
訂
立
助

產

士

 

法

，
才

由

營

利w
n
t

法

中

分

離

出

來

’
成
爲

一

「
自

由

」
業

-
且

從

一

開

始

即

表

明

要

對

其
i

年

齡

加

以

設

限

。
在

 

執

業

期

間

以

及

由

於

喪

失

執

業

能

力

而

不

能
S

之

情

形

-
其

經

濟

上

之

風

險

’
法

律

規

定

予

以

降

低

•
助

產

士

之

執

 

業
受
廣
泛

及

徹

底

的

監

督

’
對

助産
士

之

工

作

有

明

確

之

規

定

.
■
有

一

職

務

條

例

規

定

了

原

則

’
且

其直
至
細
節

 

部

分

皆

有

義

務

注

意

遵

守

一

官

方

助

產

士

教

科

書

內

之

規

定

*
多

次

的

考

試

以

及

定

期

參

加

在

職

進

修

課

程

，
其

目

的

 

在
於
監
督
及
增
進
的
§

 

*

從

事

該

職

業

之

人

-
整

體

地

受

到

持

續

性

的

監
I

控

制

，
而

該

監

督

及

控

制

並

不



僅

涉

及

其

職

業

之

直

接

執

行

業

務

。

以
h

所
述
的
與
瞀
生
職
業
之
區
別
並
非
僅
是
漸
進
的
。
如
果
就
個
別
之
助
產
■!:
限
制
執
業
最
髙
年
齡
-
無
法
判
斷

 

何
時
其

. X
作
能
力
是
絶
對
不
再
足
夠
’
那
麼
這
項
與
助
產
上
職
業
之
整
個
結
構
相
容
之
規
定
’
與
醫
生
職
業
之
結
構
則

 

是
不
合
的
；
至

少

，
比
較
符
合
至
今
爲
止
之
腎
生
職
業
形
象
的
是
-
有
關
工
作
能
力
的
減
弱
以
及
其
所
生
之
結
果
-
由
 

侗
別
之
醫
生
判
斷
.■闲

爲
引
進
實
施
執
業
最
高
年
齡
之
限
制
並
不
能
維
持
僅
限
制
醫
生
之
幫
助
生
產
的H

作

；
它
應
該

 

要
有
更
進
一
步
、
包
括
整
個
醫
生
職
業
之
結
論
-
因

爲

，
以
同
樣
合
乎
邏
輯
的
考
慮
，
對
於
其
他
之
醫
生
的
H

常
事
務

 

-
f
r

如

手

術-

對
於
所
有
之
專
科
齊
生
以
及
普
通
醫
生
，
總

而
a
之

-
就
是
對
醫
生
這
一
職
業
就
要
全
面
引
進
實
施
執

 

業
最
尚
年
齡
之
限
制
。
如
果
醫
生
從
事
幫
助
生
產
之
職
業
I;
作

時

，
顯
示
出
相
類
似
的
危
險
-
立
法
茗
町
能
-
或
甚
至

 

是
必
須
容
忍
要
引
進
實
施
執
業
最
卨
年
齡
限
制
之
結
果
以
及
因
此
對
醫
生
職
業
結
構
所
作
有
條
的
改
變
，
逭
點
是
毫
無

 

疑

問

的

=

只

要

還

不
是
這
種

情

形

-
而

是
立
法

者

得

假

定

-
在
醫
生
之
職
業
，
由

於

其

特

殊

之
結
構
，
有

有

效

之
力
量

 

能

阻

止
醫
生
去

接

任

他

已

不

能

勝

任

之
幫
助
生
產
的
工
作
時
-
遨

法

上

即

無

要

求

，
要
將
助
產

士

法

中
對
執
業
最
高
年

 

齡
之
限
制
亦

適

用

於

锊

生

-
或
是
將
對
助
鹿
上
所
i

業
最
高
年
齡
之
限
制
又
廢

除

"

立

法

者

對

於

在

幫

助

生

產

時

所

生

危

險

所

採

行

之

預

防

措

施

-
就

對

執

業

設

定

最

高

年

齡

而

言

-
也
可
以
僅
限
於

 

助
m

士

 -

 W

由

其

本

身

觀

之

-
係

一

有

意

義

的

立

法

措

施

。

助

產

士

法

整

體

所

力

求

的

是

-
最
低
程
度
的
生
產
方
面
的
何
-
忙

。
不

僅

是

每

一

孕

婦

，
而
且
姑
每
一
位
腎
生
幫
忙

 

生

産

者

，
皆

有

義

務

延

請

一

位

助

産

士

 =
這

項

規

定

符

合

助

產

士

有

隨

時

對

於

所

有

孕

婦

、
即

將

生

產

之

人

、
產
婦
及

一
五



一
六

新

生

兒
i

分

其

需

求*

盡

力

糞

援

助

之

義

務

；
在
有
不
尋
常
之
事s

 

-

助
産
士

依

特

別

之

規

定

•
蟹

貴

及

時

 

地

延

請

一

適

合

的

罾

生

•
因

而

-

經
由
助
産
士
幫
忙
生
產一

^
經

生

幫

忙

生

產

不

同

——

已
成爲
一
般
之
常
規

 

，
因

此

，
非
具
有
完
全
健
全
工
作
能
力
之
—

士

-
就

量

而

言

-
會

是

f

助

生

產

過

程

中

，
造
成
母
親
及
小
孩
危
險

 

之

主

要

來

源

。

如

果

法

律

以

此

方

式S

助

生

產

作

最

低

程

度

的S

 ’
那

麽

1

±

之H

作

能

力

亦

2

面

性

的

保

 

障

’
也

是

合

法

的

-
而

限

—

業

之

最髙
年
龄
乃

是

一

個

方

法

•
乎

等

原

則

並

不

要

求

-

或

—

經

由
^

*

f

 

年

龄

之

設

限

-
來

限

制

該

項f

-

或

者

即

使

是

經

由
t

業

最

高

年

龄

之

限

制

到

醫

生

之

幫

助

生

產

H

作

上

，
 

助

生

產

之

預

防

措

施

可f

更

完

備

*
平

等

原

則

亦

不

要

求i

項

年

齡

之

限

制
f

到

醫

生

之

幫

助

生

產

的

 

H

作

上

。

因

此

’
#
i

—

年
龄
—

並

不

違

背

平

等

原

則

。

3V
、

憲

法

訴

願

人

^

行

政

機

關

在

作

關

於

其

申
i

發

執

業

—

年

齡

例

外

許

可

之

決

定

時

-
己

違

背

了

憲

法

且

聯

 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並

無

將

該

決

定

加

以

更

正

，
亦

是

無

理

由

的

•

助

產

士

法

第

四

施

行

細

則

給

予

行

政

機

關

於

核

最

高

年

龄

例

外

許

可

時

有

義

務

性

的

裁

纛

。
該
施
行
細

 

則

允

許

行

政

簏-

S

作

決

定

時

’
除

申Si
-
<

之

個

人

工

作

能

力

外

-
亦

得

考

慮

其

他

公

共

利

益

之

蠢

。
如

此

並

 

不

建

背

法

治

國

家

之

原

則

’
因爲
所

有

法

治

國

家

原

則

所

要

求

的

’
經

由

行
f

訟

之

審
査

-
皆

已

符

合

。
職

管

由



之

基

本

權

亦
没
有

受

到

侵

犯

。
如

上

已

述

’
甚

至

如

對

執

業

最

高

年

齡

設

限

-
而

無

任

何

可

能

可

有

例

外

許

可

時

’
該

 

基

本

權

亦

不

會

受

到

侵

犯

*

因

此

’
在

當

允

許

有

例

外

許

可

時

’
基

本

權

亦

不

禁

止

’
關

於

例

外

許

可

之

核

發

’
除

了

 

個

別

個

人

之H

作

能

力

外

，
還

與

其

他

公

共

利

益

之

觀

點

共

同

決

定

*

因

而

即

使

在

憲

法

訴

願

人

個

人

之

H

作

能

力

毫

 

無

質

疑

仍

繼

續

持

績

之

情

形

，
其

所

主

張

要

求

核

發

例

外

許

可

之

請

求

權

亦

不

存

在

。
當
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—

第

二

審

 

上

訴

法

院

判

決

中

關

於

該

項

請

求

權

並

不

存

在

之

論

述

，
認

爲
具

決

定

性

者

僅

有

行

政

機

關

之

義

務

性

裁

量

以

及

在

本

 

案

毫

無

疑

問

之

對

公

共

利

益

之

考

量

時

’
 

S

行

政

法

院

並

没

有

誤

會

職

業

自

由

之

基

利

對

爲

例

外

許

可

決

定

之

 

意

義

。
唯

有

此

點

是

聯

邦

兼

法

法

院

所

W
i

査

的

。
憲

法

訴

願

人

似

乎i

，
對

於

行

政

機

關

之

決

定

，
在

憲

法

訴

願

程

 

序

中

有

可

能

在

如

同

在

行

政

訴

訟

程

序

中

相

同

之

範

圍

內

，
加

以

審

查

。
但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並

非

是

行

—

訟

的

最

終

 

審

，
對

於

可

能

發

生

的

裁

量

錯

誤

，
可

以

如

同

行

政

法

院

般

的

加

以

廣

泛

的

審

査
。
如

果

對

於

行

政

機

關

裁

—

的

行

 

使

已

有

法

院

之

審

查

在

前

’
則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之

管
s

——

如

同

在

僅

針

對

法

院

判

決

所

提

起

之

憲

法

訴

願

——

僅

 

限

於

審

查

該

法

院

之

判

決

本

身

是

否

違

背

了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一

項

憲

法

上

禁

止

專

斷

之

原

則

*

關

於

此

點

’
並
無
可

 

説
明

及

可

明

顯

看

得

出

來

的

。

-
七


